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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大 会 第 1 0 1 次全体会议根振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通过了第 3 8 / 1  4 1号决议，全文如下：

" 大会，

支持《联合国宪章 .》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 回顾其 1 9 è  2 年 1 2 月 5 日第 6 8 6  ( V I I ) 号， 1 9 5 5 年 1 1 月 2 1 B 第 

9 9 2 0 0号， 1 9 6 7 年 1 2 月 5 日第2 2 8 5 ( X X 工工）号， 1 9 6 9 年 1 2 月 1 2  
日第 2 5 5 2 ( X X I V ) 号， 1 9 7 0 年 1 2 月 1 1 日第 2 6 9 7 ( X X V )号、 1 9  7 2 年 

1 2 月 1 4 日第 2 9 6 8  ( X X V I工）号和  1 9 7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3 4 9  ( XXI X)  
号决议，

" 义回顾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 1 9 7 2 年 1 1 月 2 7 日第2 9 2 5 ( X X V I I )  
号， 1 9 7 3 年 1 1 月 3 0 日第 3 0 7 3  (XXV工工工)号 和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0 第 

3 2 8 2  ( X X I X ) 号决议，

" 特别回顾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加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1 9 7 5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4 9 9 ( X X X )号决议及其 1 9 7 6 年 1 1 月 2 9 日第 3 1 X 2 8 号、 1 9 7 7  
年 1 2 月 8 0 第 3 2 / 4 5 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6 日第3 3 / 9 4 号，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4 X 1 4 7号决议，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5 / 1 6 4 号， 1 9 8 1  
年 1 2 月 1 1 日第3 6 / 1 2 2 号 和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第37X1 1 4 号决议，

" 注意到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以及会员国所 

表示的意见和评论，

"宙议了联合国宪韋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关于其1 9 8 3 年会议工作的 

报告， ，

‘‘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彼此举行会前协商可能有助于委员会完 

成任务的重要性，



'‘ 1 . 注意到联合国宪韋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2 . 决定特别委员会下庙会议在 1 g 8 4 年 4 月 2 B 至 2 7 日召开；

" 3 . 请特别委员会下庙会议：

" ( 8 , ) 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小方面的 I口J题给予优先，用更多的时间加以 

研究， 以便加強联合国， 特别是安全坦事会的作用，使其能够充分履行根糖  

《宪 韋 》在这方面所负的职责；为此， 除其它外， 有必要研究如何预防如消除 

对和平的威胁> 以及可能导敎国际摩慑或引起争端的局势；特别委员会将研究 

所有有关间题， 以便按照下面第4 段向大会提出其结论，供大会通过认为适当 

的建议；

" ( b ) 继续进行其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題的工作， 并在这方面：

“ H 审议题为"为在国家间解决争端加P方止冲突建立翰旋， 调停和调解常设委 

员会 " 的工作文件所载的建议； *
" ( = ) 报据特别委员会达成的1■办议继续审议有关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 

册的建议； ，

" ( c ) 完成其目前为使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而进行的工作， 以便向大 

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其结论。

“ 4 . 还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只要对其工作结果有重大影响即应达成普遍协议的重 

要性；

" 5 . 敦促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 完成交付给委员会的任务；

" 6 .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的观察员参加其会议,其中包括其工作组的 

会议；

" 7 .  j £ 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 4 9 9 ( XXX)号决议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对其作出 

它们认为必要的最新补充；



" 8 . 适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

"9. 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工作报告；

" 1 0.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其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0 "

2 . 报据大会 1 9 7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 3 3 4 9 ( X X I X ) 号决议和 1 9 7 5 年

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

阿报廷 曰本

巴巴多斯 肯尼亚

比利时 利比里亚

巴西 墨西哥

中国 尼泊尔

齋伦比亚 新西兰

剛果 尼 H 利亚

塞潘路斯 巴基斯坦

捷克斯洛伐克 菲律宾

厄.瓜多尔 波兰

埃及 罗马尼亚

萨尔瓦多 卢旺达

芬兰 塞拉利昂

法国 西班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突尼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土耳其

加纳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希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圭亚那 美利坚合众国

印度 委内墙拉

印度尼西亚 南斯拉夫

伊朗 赞比亚

伊拉克



3 . 特别委员会于 1 9 8 4 年 4 月 2 日至2 7 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
4 . 主管法律，务厅的主任兼副秘书长助理代表秘书长主持特别委员会本届会 

议的开幕仪式并且发言。

5 . ( 法律塞务厅编暮司）主管研究和研究报告的副司长杰查林，多希女士担 

任特别委员会秘书兼工作组秘书。 （法律事务厅编幕司）法律干，拉 里 .约翰逊 

先生、卢 恰 恩 . 卢卡西克先生、 曼努埃尔。拉马一蒙塔尔多先生、塞 尔 克 。塞什塔 

克夫先生以及协理法律干，居德蒙杜尔 . 阿尔弗雷德森先生担任特别委员会和工作 

组的助理秘书。

6 .  1 9 8 4 年 4 月 2 日和4 日，特别委员会第 7 3 次、 7 4 次 和 7 6 次会议

根据其 1 9 8 1 年届会就选举主席团成员达成的协议的条件， 7 商定委员会的主席 

团由以下成员组成：

主席 : 本 特 . 布罗姆斯先生（芬 兰 ）

副主席 : 3E辛 . 阿埃纳先生（伊 拉 克 ）

卡 洛 斯 . 贝尔纳尔先生（墨西 哥 ）

拉 姆 丹 . 拉马拉先生（阿尔及利亚）

报告员 : 伊 日 ，帕弗洛夫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文）

7 . 特别委员会第 7 4 次会议通过以下经修订的载于A/AC.  Î82/L. 3 5号文 

件的议私

1 . 会议开幕，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
3 . 通过议程《

4 . 工作安排，



5 . 依照第 3 8 / 1 4 1 号决议规定的委员会任务，审议各国政府就大会第 3 8 /
1 31号 和 3 8 / 1  4 1号决议提及的问题所提出的提案。

6 . 通过报告。

8 . 特别委员会 4 月 2 日第 7 4 次会议决定其工作姐前六次会议审议联合国现 

行程序合理化问题，隨后七次会议审议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问题，再随后的 1 3 
次会议审议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余 下 3 次会议以后视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工 

作进展分配。

9 . 工作组在特别委员会主席特 . 布罗姆斯先生（芬 兰 ）主持下进行其工作。 

特别委员会朝主席亚辛 . 阿埃纳先生（伊 拉 克 ）、 卡 洛 斯 . 贝 尔 纳 尔（墨 西 寄 ）和 

拉 姆 丹 . 拉马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以及特别委员会报告员伊日 . 帕弗洛夫斯基先 

生 （捷克斯洛伐克 ) 分别担任工作组副主席和报告员。工作组成员还举行了各种非 

正式紧密协商会议。

1 0 . 在 4 月 2 日和4 日分别举行的第7 4 和 7 6 次会议上，主席通知特别委员 

会说，秘书处收到澳大利亚、 智利、 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摩洛哥等 

国常驻代表团提出的给予它们观察员地位的要求。 在这方面，有人表示认为，这种 

要求应予批准，任何其他非委员会成员国提出的任何同样的要求也应予以批准。 男 

一方面，有人表示认为，这一问题应由特别委员会对每一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而不 

能由主席裁定，因为这已超出了主席的职权范围。主席在第 7 6 次会议上裁定，依 

照特别委员会以往的惯例, 并根据任何代表团凡提出请求均有权被接纳为观察员的 

原则，这些常驻代表团提出的给予它们观察员地位的要求应予批准。在 4 月 1 3 日 

和 2 6 日分别举行的第7 7 次和第 7 8 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决定依照主席在第76  
次会议上作出的裁定，批准贝宁、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秘鲁三国常驻代表团提出 

的给予它们观察员地位的要求。



1 1 . 中国代表在第 7 5 次会议上发言，他强调指出，特委会近十年来虽然取得 

了一些进展，例如制订了经大会于 1 9 8 2 年通过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 

尼拉宣言》 （第 3 7 / 1 0 号决议附件），但特委会的工作却仍未达到中小国家的期 

望。他希望特委会现在能得出具体结论，提交大会审议通过> 他还说，尽管对特委 

会的授权作了一■些调整，但并不要求一切都重新开始。 他在着重指出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值得特委会的特别注意后说，中国愿意看到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意识到 

自己的责任，支持特委会的工作。

1 2 . 菲律宾代表在第 7 7 次会议上代表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卡《  .罗慕洛将军 

阁下发言，着重指出，除# # 别委员会成员不仅注重程序，而且也着眼确保其领导 

人发挥政治意志，否则委员会的工作就会徒劳无功。 发言中还敦促委员会各成员竭 

尽全力运用多数意志，以使《联合国宪章》更加切实有效地实现联合国创始人于 

I 9 4 5 年所设想的各项目振和宗旨。

1 3 . 本报告第二、 三和四各节反映了在特别委员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和平解决争端以及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等专题的工作中所达成的主张0 特别委员 

会要请大会特别注意它对和平解决争端专题（见下文第 1 3 3 段 ）及联合国现行程 

序合理化专题（见下文第 1 5 1 段 ）所作出的结论。



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报告员的说明

1 4 . 按照上文第 8 段所载的特别委员会的决定，工作组在 1 9 8 4 年 4 月 1 1 
日至 2 3 日举行的第 1 3 至 2 5 次会议上审议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辨 

论开始的一段期间内，许多发言人集中讨论大会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 3 8 /
1 4 1 号决议第 3 (a)段交付特别委员会的新任务。这项任务受到晋遍欢迎，若干代 

表团强调指出，上述决议是第六委员会和大会未经表决而通过的。 某些代表团认 

为，这项任务已十分明确，不可能产生几种不同的解释，但也有人表示有必要明确 

界定特别委员会审议工作的结构，审查种种问题及其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系， 

并具体说明委员会将予制订的最后文件的性质。

1 5 . 许多代表团表示，在大会第 3 8 / 1 4 1 号决议第 3 ( a)段所要求的对如何预防 

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可能导致国际摩播或引起争端的局势进行审査时，特别委 

员会应考虑如何使联合国有关的各主要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 大会和作为秘书处 

主管的秘书长， 以及他们能够采用的一切手段，能够在预防冲突方面友挥更大的作 

用。 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把可能道成危险的情况提请上述各机构注 

意；在哪一类情况下联合国应该介入；如何加速联合国的行动；各不同机构之间因 

其各自的职责而产生的关系和进行的合作。 这些代表团认为，在目前的讨论阶段， 

应优先研究如何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便预防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可 

能导致国际摩揉或弓I起争端的局势。

1 6 . 根据第 3 8 / 1 4 1 号决议第 3 (a)段的案文，许多代表团建议工作组应专注 

于有可能导致国际摩探或引起争端的局势的最初友展阶段。 这项工作应按先后顺 

序进行。 讨论应集中于预防冲突，这与排解冲突是十分不同的。 有人指出，预 

防可能友生的冲突应该比停止正在进行的冲突容身，可是在可能导致国际摩探的局



势和对和平拖以威胁的局势之间只有《座之差。 关于确保防止冲突的具体手段， 

除其他的方法以外，有人强调通过安全理事会的定期会议和非正式协商，同时加强 

联合国的早期警报能力，例如情报收集、情报监测、事实调查团、采访团、有系统 

地使用已取得的情报和事实。 此外，非公开外交、 释旋任务、非军事和军事观察 

员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国參与也至为重要。 它们强调，这种參与只应在接受 

国的同意下进行。 还有人提到有必要數励各国尽量在局势演变的最早阶段提请联 

合国注意，使联舍国能够逼制可能发生的愈险局势。 这些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往 

往被用作最后的凭借的手段，而 《宪 章 》中规定的早期应付的办法并没有得到充分 

使用。 有人指出，涉及可能产生冲突的国家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合作，对于防止冲 

突是极为重要的，而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和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必须设想 

各当事国的同意是联合国各机构在预防冲突方面采取行动的一项重要原则。 此外， 

在有关联合国预防冲突的作用方面，多次提到秘书长关于本組织工作的报告（A /  
3 7 X 1 和 A X 3 8 / 1  ) , 1 9 8 3 年 6 月 1 0 日北欧各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A / 3 8 / 2 7 1 - S / 1 5 8 3 0  ) ,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 / 1 5 9 7 1  ) 中所载安全 

理事会在 1 9 8 3 年就秘书长关于上述组织的工作的第一份报告（V 3 7 / 1  )举行 

一系列非正式协商的结果，和安全理事会经芬兰按照《宪 章 》第二十八条第 2 项所 

作倡议于1 9 7 0 年举行的一次会议。

1 7 . 其他一些代表固则认为工作组应该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而不仅限于联合 

国预防冲突这一个方面。 国家应对预防冲突起主要作用这一点因此受到强调，在 

工作组就这个专题进行的任何一次讨论中，按照不使用武力、不干渉他国内政、各 

国主权平等、人民自决和睦邻等原则的国家行为都被形容为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 

还提到条约必须遵守以及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等原则。 争端的当事各国如 

果不愿以合作态度共同努力，问题就不可能和平地解决。 因此，必须尊重争端当 

事各国的主权，让这些国家自由选择它们可以采用的办法来解决争端。 有人提到 

区城组织，认为这些组织由于接近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而可发挥重大作用。 《宪



章 》本身也通过其中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提供了  一些预防冲突的机会。 所需 

要的是各国真正利用现有的机会，重申它们对集体安全体系的承诺。 一些代表固 

虽然承认不应忽视各国在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任何方面所起的作用，但 

却说委员会在现阶段应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预防冲突的问题上。

1 8 . 但是有人表示认为，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委 

员会不应仅就其中一个方面提出结论，只有对蕴个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之后才能取得 

有意义的成果，也才能载入关于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国家间和平 

合作方面的效力的一项文件之中。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防止核灾难是预防冲突的 

一大任务，因为人类的生存与不使用核武器是患患相关的。 在这方面，提请注意 

了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了一项核武器国家间的协议，其中应包括保证将防止核战 

争视为核武器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进行核战争的宣传，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鼓励建立无核区，停止核武器的扩散，进行遂 

步的核裁军。

19.  一些代表团强调说，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不应造成对《宪 章 》的直接或间接 

修改，例如使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有所混清，‘也不应使联合 

国各不同机构的耿务和重要性有任何更动。 他们表示，联合国各主要机构按《宪 

章 》规 定 ，在权力、职务和责任上达成的平衡状态必须严格加以保持。 他们还表 

示 ，特别委员会如果要指出安全理事会如何行事，另P是不恰当也没有好处的。 其 

他一些代表团，提 到 《宪 章 》第十条，不同意这一观点。

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

日本、西班牙、随后新西兰加入共同 

提出的工作文件（A/AC.  1 8 2 / L .  3 8 )

2 0 . 工作组在其第 1 9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一份题力‘‘预防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 

以及可能导致国际摩揉或造成争端的局势" 的工作文件（A/AC.  18ZXL. 38 )全 

文如下：



" 预防和消除对如平的威胁 

以及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造成争端的局势

“ 以下的讨论要点湘建议，都是关于怎样才能促进联合国各机构防止国际冲 

突的职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根振《宪章》各项有关规定的这类职能， 

P乂及加强联合国各主要机构间的合作.

‘‘ 一、联合国有关机构为及早采取措施作好准备，以期化解潜在冲突以及缓和 

冲突迫在眉晓的特别局势

'‘ 1. 改进联合国有关机构所掌握的办法和技术来增强联合国系统收集资 

料的能力.

" ( a ) 安全理♦ 会定期开会或协商，审査国际局势.

« ( b ) 秘书长牧集的资料可酌情转告安全理事会 . 途径有二：

" H 经安全理事会请求；

" C = )由秘书长主动提供.

" ( c ) 秘书长收集的资料可酌情转告大会，途径有二：

" H 经大会请求；

" C = )由秘书长主动提供.

" a  当某一局势或争端经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但并未请求召开会议时 . 

安理会可进行非正式协商，以期在秘书长的协助下堂明这一局势的 

事实并不断予以审査. 有关各方的参加应得到保证.

" ( a ) 安全理事会应更经常地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2 3 条任命秘书 

长为一个具体问题的报告员 .

" ( b ) 经接待国同意，应更多地向有关地区派出联合国调査团.



所有会员国应根据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秘书长应根振第九十 

九条，行使其权利，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
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预防行动

" 1 . 同直接有关各卞进行不公开的外交接触，包括同各卞进行非正式湘 

秘密接触，释旋等等 .
" ( a ) 如果适当，应鼓励各国尽早秘密同安全理事会接触 .为了很 

快对这种接触做出反应，安 理 会 不 妨 订 —些办法和非正式程 

序 ；

" ( b ) 如果与一潜在争端有关的一国或各国同秘书长接触，秘书长如 

认为适当应迅速做出处理 . 提供释旋或采取他可以采取的非正 

式手段；

"(e) —旦秘书长认为和平受到威胁，应当主动同有关圓家接触，尽 

力防止局势恶化 .
“ 2 . 预防行动的其他方式 :

" ( a ) 安全理事会：

" H 应考虑行动迅速，反应敏捷，及时向可能发生冲哭的地区 

派出释旋特振团、军事观察员和非军事观察员或采取其他 

联合国派驻方式；

" C = )不访考虑采取维持和平行动和派出观察员特派团，以防局 

势进一  化 ；

" 曰应考虑鼓励并酌情认可区城一级作出的努力，以防有关区 

城发生冲突；

" ( W 秘书长：

" H 应考虑向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城振出收集资料特派团；



"C=)应隨时可以酌情提请安全理♦ 会注意可能发生冲突的局势， 

并依照《宪 韋 》第九十九条要求召开安全理，会会议.
"(c)大会

" H 应充分利用《宪 章 》的规定. 以讨论如采取适当行动，须 

防发生国际冲突；

" P 应酌情认可区城一级作出的努力，以防有关区城发生冲突 .
"三、监测翁》重新佑价所采取的行动

联合国各机构为预昧出现某种局势而采用的方法湘程序長否切实有 

效 ，应由采取行动的机构定期加以审査.
" 四、 开 始 依 照 《联合国宪韋》第六韋采取湘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和程序

(a) 对整个工作文件的评论

2 1 . 工作文件的共同提案国强调指出，这份文件是写来自不同地区的许多代表 

团密切协商后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初步意见• 目的是为了便利工作组进行讨论，接 

着主席说，报糖他同上述共同提案国和其他有关代录a 的讨论，他们的了解是，这 

份工作文件是作为一个基础草案，以便于讨论如何预防加消除对湘平的威胁，以及 

可能异致国际摩擦或引起争端的局势. 他说，有一项了解是，这个问题是大会第 

38/1 4 1 号决议第 3 (a)段所提出的关于维持国际加平与安全问题的一个方ÉJ, 对这 

份工作文件的讨论不妨害任何代表团就委员会任务的此一方面或其他方ÈI提 tti其他 

文件在同等地位上加以审议的权利，

2 2 . 许多代表团感谢上述文件的共同提案国作出的努力，向工作组提供一个健 

全的基础来审议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这一直要方面 .他们说，工作文件所 

含的主旨卸思想无疑会大有助于特别委g 会按照大会第 3 8 / 1 4 1号决议第3(a)段 

规定的新任务作出进展.



2 3. 关于着重国家的作用以及在预防冲突的最初阶段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的问 

题 ，共同提案国的发言人表示这是重要的一点，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处理卞式 .警 

如说，工作文件的每一节内单独列入一条关于国家任务的附带规定，或是在丈件内 

另外类独草拟一个新的部分. 共同提案国表示欢迎这方面能够得到广泛支待的任 

何提议 .
24. 工作文件的基本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 但有人表示意见认为，激防冲 

突不能只是联合国各机构的职责，也应该是国家的义务 .

(b) 对工作文件内特定的章节和段落的评论

2 5 . 关于介绍性的段落. 经同意延至稍后阶段，在审査了工作文件不同断章节和 

段落以后再加以讨论 .
第一卞

2 6 . 关 于 " 消除潜在冲突以及缓和某些冲突追在眉睡的局势" 等字，有人说， 

有必要为所述的这些冲突加局势下一小明确的定义，并且明确地表明由什么机构负 

责判断是否存在这种冲突或者局势。 有人建议说，应以有关这一主题的文件的第 

一节专门说明在颈防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脑以及可能导致国际摩探或造成争端的局势 

方面各 13应有的行为。

第 1 段

2 7 . 有人表示，第 1 段其实包含四个不同的提案，因为它的开首语所处理的事 

情与(a), (fc)和(C)分段所述的并不相同。 一些代表团认为， " 联合国系统 " 这几小 

字的范围太广，他们建议改成 " 本组织 " 三字。

2 8 . 关于开首语里提到的 " 牧集资料的能力 " ，有人着重指出了各国作为向本 

组织提供关于迫在眉捷的冲突或潜在冲突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各该区域的这种资料 

的起源和来源的中心作用。 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在第 1 段里增加一小新的分段， 

指出各会员国和本组织在联合国的资料收集方面需要密切合作。



2 9 . 有几个代表团认为，有许多可能的方式可以用来改进收集资料的能力，也 

许应该把这些方式详翻列入开首语里面。 有人提到，可以沿用《联合国宪章》第 

二十二和二十九条设立辅助机关，秘书长可以委任特别代表，安全理事会也可以沿 

用它的暂行议♦规则第 2 3 条。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活动应在有关各方的同 

意下，在 《宪章》的范® 内进行。 不过，有人指出，由联合国的机构收集资料， 

是一种新的活动， 《宪 章 》里没有任何条文提到这种活动。 它的目的不应该是创建 

一个数据库，也不是建立一种自动的办法使联合国这一机构运转起来，因为联合国 

机构运转的基础，必须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有人强调指出应由各 

会员国提供资料，而且只有在♦先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并征得它们同意的基础上,

才能派出收集资料的特振团。 还有人指出，按 照 《宪 章 》第三十四条，只有安全 

理事会才能处理对可能危及和平及安全的争端和实际形势的调查工作，而资料收集 

工作并非是联合国的新活动。

3 0 . 有人说，关 于 " 改进联合国有关机构所掌握的办法和技术来增强"资料收 

集能力这个构想，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加以澄清。 不仅有人问到这种资料的可能来 

源以及取得这种资料的渠道，还有人问到各个有关机构实际上韋握了哪盤办法和技 

术0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缺乏资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有人对于大会设立各个调 

查委员会是否符合《宪 章 》一*♦表不怀疑。

3 1 . 关于秘书长，有人指出，他已经具有应大会或安理会的要求向它们提出报 

告的能力。 在这方面，有人问，几个共同提案国是否想设立一新的秘书处单位 

来做收集资料的工作；这样将需要花费不少钱，可是它的效用有多大却还有疑问。 

有人表示怀疑，联合国是否真的有缺乏资料的问题；事实上是可获的资料足够有余 , 
真正需要的是比较好的传播途径和方法。 而且，有人对于由秘书长主动地去收集 

资料表示感到顾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可能会有，于防止冲突的发生。

3 2 . 在工作组初步讨论完第 1 段的时候，代表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着重指 

出，这小工作文件是从年代顺序的角度起草的，改进联合国有关机构所掌握的办法

- Ih ̂



和技术来增强联合国系统收集资料的能力这一构想的用意，并不是建议设立新的秘 

书处单位来做资料牧集工作。 问题是如何好好利用现有的资源，从而更好地利用 

联合国所掌握的大量资料。 同时，他指出， " 系统 "两个字应该在目前所讨论的 

主题的范围内来理解，因此它的意思只限于其职权范围包括这一事项的那些联合国 

机拘，不过，他并不反对把 " 联合国系统 " 改 为 " 本组织 " 的建议。

3 3 . 关 于 " 改进联合国有关机构所掌握的办法和技术" 这句话，这位发言人同 

意男- • 些发言者的说法，认为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是各个会员国自己，不过也 

不应该排除利用其他的资料收集办法，例如更加逮速、有效地利用所已掌握的资料 , 
针对特定的问题地区收集具体资料，更多地在现有各个机构之间就资料问题进行协 

调，等等。 至于如何摆放开首语里所包含的内容，他并不反对把它改成第 1 段里 

的一个分段。

3 4， 对于关于安全理事会定期开会或协商审査国际局势的分段 ( a ) ,若干代表 a  
认为，这应该作为文件里单独的一段，因为安理会的这种讨论在交换看法方面来说， 

具有更广泛的目标范围。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应以北欧各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A X 3 8 X 2 7 - S X 1 5 8 3 0 ) 内有关部分所载的思想，作为该项提案的补充。 第 1 
段的主题是资料的牧集，这与 (a)段的内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在男一方面，有人 

认为，这种会议和协商可以有助于引起安理会注意这种资料；他们认为，让安理会 

对国蹄局势的讨论和 (13)，（C)两分段所述的秘书长资料收集活动两者互相影响，是会 

有益处的。

3 5 . 有人建议，把 " 应定期开会或协商 " 这向话改得温和一点，也许可改作"应 

考虑定期开会或协商" 。有人着重指出，大会不能指示安全理事会如何履行它的职 

能或者采取何种内部工作方法最好。 在这方面，有人提请注意《宪 章 》第十条规 

定的大会的权利。还有人强烈主张应将安理会公开或非公开的正式会与安理会主席 

同各成员的非正式协商二有明确区分开。 但有人强调应款厥举行所有有关国家都 

能参加的安理会会议。



3 6 . 还有人建议，这一分段应提到《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该项规定了安 

理会举行定期会议的可能性0 不过，有人认为，单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一再鼓 

励召开这种会议是明智之举。 某些争端或者局势可以通过有关各方的直接谈判来 

解决，而有些当事方可能不愿意把他们的问题拿出来广泛讨论。

3 7 ， 代表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说，对于分段 (a) 里面的构想的重要性和应 

该放在哪里，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放在哪里的问题，他表示注意到，有些发言 

者评论说，安全理事会举行定期会议或协商的问题，与资料收集的问题截然不同， 

因此应该另成一节。不过，他着重指出，各共同提案国的原意是要特别突出这种定 

期会议或协商作为收集资料以及查明是茶还需要进一步资料的办法，虽然大家还应 

该有一项了解，就是定期会议或协商在其他方面也可能非常有用。 他又说，这种 

会议或协商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应该由安全理事会自己按照每一次的情况来决定。 

他还解释说，共同提案国并不反对在分段 (a)以内提到《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3 8 . 这位发言人还就大会可以如何对待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和内部工作方法和程 

序的这个比较一般性的问题作了评论。 他说，各共同提案国的意图不是要大会指 

示安理会做什么工作、如何履行它的职能。他们的原意其实是基于《宪 章 》第十条 

的规定。 但是大会进行讨论的结果，并非一定要采取大会向安理会提出" 建 议 " 
的形式，而是也可以采取其他能够 '得到普遍同意的措词，例如大会 " 鼓揚 "安理会 

如何如何。

3 9 . 关于 (b). (C)两分段 , 一些代表表示欢迎由秘书长进行收集资料的构想。他 

们强调了第九十八，九十九和一百条授予秘书长的职责，秘书长在这方面的现行做 

法以及他在 1 9 8 2 年年度报告里面做出的有关评论。 可以信赖秘书长会不偏不 

倚、慎重而且严守秘密地进行这种工作。

4 0 . 不过，男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两分段过于笼统 . 含糊，因为它们并没有明确 

列出这种资料的来源、牧集和传送资料的方式以及盤理和使用资料的方法。 他们



认为特别需要澄清的是秘书长如何牧集这种资料，也许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增加一个 

新的分段。 此外，还有人强调。 要保障向秘书长保守提供资料的机密性，并且 

要对客观资料和主观资料加以区分。

4 1 . 此外，有人提出问题，想知道秘书长自己主动去收集资料是以什么作为报 

据。 《宪 章 》并没有具体授权进行这种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应第九十 

八条所设想的要求而行事的。 有人表示怀疑秘书长是否使用了《宪 章 》规定的权 

利来主动进行这种活动，而有人认为案文应明确规定秘书长应在某一主管机构提出 

要求后才能牧集资料。 在这方面，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说， 《宪 章 》第九十 

九条以必要的默示方式，为秘书长主动进行资料收集工作提供了依握。

4 2 . 有人建议应把 (b)，（e)两分段合并起来，不过同时又着重指出，在这样做的 

时候，必须消除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两者的职能似乎平行的印象。

4 3 . 在这方面，若干代表指出，（C ) 分段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 根 握  

《宪 章 》第二十四条规定，安全理事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主要责任。 在另一方面，另一些代表指出，按 照 《宪 章 》第十，十一和十四条， 

大会可以讨论任何问题，包括和平调整任何局势或争端的问题。 实 上 ，大会过 

去也经常要求秘书长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不过，有人说，现在所需要的，是要吁 

请各小机构互相合作。 由于在收集资料的早期预防阶段没有设想作出决定，所以不 

应该会产生权限范围的问题，也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问题上。

4 4 . 代表共同提案国的发言人在他的发言中强调指出，收集哪些种类资料和如 

何确保资料的客观性，是两个既重要而又微妙的问题。 这些问题还涉及到男一小 

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收集的资料的机密性。 他相信，可以信赖秘书处做好牧集资 

料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列在工作文件里面的每一项规定，原意都不是要超 ;t 各 

个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现有的由《宪 章 》定下的职权范围。



第 2 段

4 5 . 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介结工作文件的第2 段时强调指出，这一段处理 

的是某一局势或争端经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但并未请求召开正式会议的情况。 他 

说应由安理会主席掛酌决定举行非正式协商。 应彼励直接有关的当事各方参加协

4 6 . 有些代表团强调，用辞应当有伸缩性，因为把哪些具体局势或争端提交安 

全理事会的问题必须留侍各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准则作出判断。 关 

于这一点有人提清注意需要在下两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是，着要安全理事会 

在早期阶段介入，以便在争端的解决上发挥有效作用，男一方面是，必须不使当事 

各方能够有效解决的分艘国际化。 联合国的主管机关可以监督此种局势，但是其 

监督不得遭反有关各方的愿望0
4 7 . 有人指出，不能单独审查第 2 段，而必须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通盘问题 

的范围内看待这一段 Ï 要从广泛的角度来处理颁防冲突，同时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和 

秘书长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首要作用，以及每一事件的准则和情况。 在这个领 

域的一切改进，包括工作文件内设想的改进，都要以严格遵守宪草的规定为必要条 

件。正在讨论的这一段没有说明所涉争端的种类，没有反映出安理会‘的活动和会员 

国的活动彼此相关，必须取得协调才能成功地维持和平这一是本事实，而且忍视了 

主权国家选择解决争端办法的自由，不论是实际的争端或是正在出现的争端。 此 

外，这一段没有考虑到宪章弟二条第（七 ）项的规定0 最后，池们强调，这一段 

的主题事项完全属于安全理事会1 4酌决定的范1Ü, 完全排除了其他机关对安理会如 

何解决或防争端作出规定的可能。

4 8 . 关于第 2 段开头部分，有人认力 " 某一局势或争端 " 的意义不够明确，而 

且还问到根据该段案文，要置明这一 " 局势 " 的事实，为什么不堂明这一 " 争 端 " 
的事实。 有些代表团建议在" 局势 " 之后增添 " 争 端 " 一词，但其他代表团认为 ,



一旦有实际争端存在，就需要采取更正式的办法来处理。

4 9 . 有些代表团指出，案文应明确规定由一项局势或争端的当事国把它提请安 

全理事会注意， 以避免根据第二手资料自动举行非正式协商。 别的代表团则主张 , 
应比安理会 " 可 " 近行这种协商的规定更进一步，建议采用更有力的说法，至少也 

要翁励安理会进行这种协商。

5 0 . 还有人表示，除了非正式协商之外，也许应当让安全理事会举行公开甚至 

非公开会议，以便进行比较公开的讨论。 但是，别的代表团认为，在目前这个冲 

突预防阶段有必要维持高度的非正式性质；只要没有请求举行正式会议，没有实际 

发生争端或对和平的咸胁，最好把讨论限制在非正式协商的范围内。 有人回顾安 

理会只能在正式会议上作出决定，所以不存在作出秘密决定或行动的危险。 若干 

代表 a 提到非正式协商的性质，强调这是安全理事会的一种工作方法，并不构成机 

构或体制程序。 因此，在安理会各成员具有内部性质的工作方法方面，不能使他 

们遭受任何压力。 这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安理会各成员及其主席有一项一成不变 

的惯例，那就是与安理会正在受理的某一争端或局势的当事各方经常保持接Ü
5 1 . 有人敦促应进一步考虑这种协商的明示目的，就是 "以期查明这一局势的 

事实并经常予以审查" 。 有人说，非正式协商的目的不应该是确定事实，而应该 

是审查事实。 有人说，这一句的主旨显示出还不了解安全理事会的现行工作方法 ; 
例如， 旨在确定某- • 局势的事实的大量活动是在安理会主席的级别上进行的。 重 

点应当是鼓励安理会根据对事实的适当了解而采取行动，这同使用非正式协商大不 

相同。

5 2 . 有些代表团认为，案文规定举行非正式协两的自的是确定这一局势的事实 

并经常予以审查，这项规定眼制性太大。 这种协商的目的还应当研究方武方法， 

找出这一局势或争端的迅速解决办法，并防止其恶化。 有人说到由安全理事会利 

用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述的一切方法，包括释旋，并说到是否可能从非正式协商产生



非正式建议，并协助当事各方解决其争端。 有人强调指出，安理会应请当事各国 

参加这种协商。 此外还建议不要在案文中具体列出非正式协商的目的。

5 3 . 在讨论开头一段时，有人重申对養个第一节第 2 段所表示的严重怀疑（见 

上文第 4 7 段 ）。 用可能只有当事各方之一参与的非正式协商来查明事实，会使 

得出的事实具有片面性0 而且，非正式协商是安理会工作方法的一部分，应当留 

待安理会自行掛酌决定。

5 4 . 在答复这些评论时， 共同提案国的发言人表示，应该采取灵活的态度，使 

用 " 可 " 字， 因为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给予安全理事会充分的活动余地，并应交由 

安理会行使其良好判断。 其次，第一节第 2 段处理的是为可能的措施莫定基础， 

而不是要采取行动；该节似乎适当地暇于进行非正式协商和收集必要的资料。 可 

以改写现行案文.以便清楚表明非正式协商的目的是收集资料和经常审查这一局势 

或争端他不认为这一目的同第二条第（七 ）项的规定有冲突，因为安理会可以自 

由收集必要的事实以便适当履行宪章规定的职务。

5 5 . 至于开首语的第二句 , 有些代表团支持这一句，它们认为重要的是使一项 

局势或争端的所有当事国都有平等的机会前来安全理事会。 它们认为，鼓威有关 

各方参加协两不会减损安理会的效用，反而能确保安理会取得所有的事实和资料， 

而不只是有关各方之一提供的資料。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半先法国提出的有限的 

提 案 2 不够彻底，而且无论如何对该提案的审议已经停止。 为争端的一个当 

事国完全可能拒绝参加安理会的正式会议，因此必须提供诸如非正式协商之类所有 

当事方都感意參加的论坛。

5 6 . 但是，另一些代表闭对这一句表示保留或反对，池们认为这一句反映出不 

了解根据现行惯例当事各方參与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并有机会发表意见的程度。 至 

少在表面上，这项提案有点过份，显示出对安理会执行任务的看法同宪章的规定不 

一•致；安理会负有任务代表所有会员国采取行动。 如果作为一般规律，在非正式 

协商阶段加强积极参与的程度，就会破坏安理会有效和迅速地处理提请它注意的事



项的能力。 它们认为，安理会必须保有在认为适当时举行会议的可能性，如果安 

理会认为需要还可举行非公开会议。

5 7 . 有人提请注意法国在特别委员会上届会议期间所建议的提法。 有人回顾 

指出，对该建议的讨论现已摘置，直到安全理事会审查过提交给它的一份类似提案 

为止。

5 8 . 另一种意见是，第二句中包含的想法，速反了各国可以自由选择它们认为 

最适当的解决争端办法的原则，侵犯了各国的主权权利，不能容许地干， 了各国的 

内政。

5 9 . 共同提案国的发言人说，这一句根据的是法律、公平和正义的一般原则， 

根据这些原则， 在一个机关作出决定之前，争端的当事双方都应该能够直接来到作 

出决定的机构，陈述它们对事实的看法和它们的立场。 这一法律原则是《宪 章 》 

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条的依据，因此非正式协商也应遵守这一原则。

6 0 . 谈到 (a)分段，若干代表团认为，该段所含的想法值得认真研究。 安理会 

暂行议事规则第 2 3 条中明确规定安全理事会可以指旅秘节长为特定问题的报告员。 

有些代表团敦促应对第 2 3 条的起源及其实际实施情况进行研究，以期对起草该条 

规则的原义取得更明确的了解0 还不明确的是，当安理会指派秘书长为特定问题 

的报告员时， 这项戚务的范 1S除了请秘书长就特定事项编写报告之外是否还包含任 

何其他内客。

6 1 . 有人提请注意安理会暂行议事现则第2 3 条箱第 2 8 条之间的关系，第 2 8 
条规定安理会可为某一特定问题指游一个委员会，或一名报告员，池说，这条规定 

似乎表示根据议事规则报營员的职务不只暇于由秘书长报告他执行安 i路的请求和 

决定或是按照安理会的请求和决定采取后继措施的情况。 从弟 2 3 条和第 2 8 条 

的关系看来，秘书长可以在安理会作出决定之前以报告员的身分参与其事。

6 2 . 还有人强调，鼓励多多使用第 2 3 条的规定，是不恰当或不切实际的。 更



多地使用第 2 3 条的规定不-•定会带来有益的后果。 对于有关的争端或局势，都 

必须考虑到其性质和情况。 此外有人说，安全理事会本身应决定其应采用的最佳 

审议办法。

6 3 . 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2 3 条和第 2 8  
条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这一分段可以扩充以便把这两条规定都列入考虑。 （a)分 

段的原意是，要安全理事会使用以前不常使用的这条规定，并表示政治支持。

6 4 .  (b)分段中说应更多地使用联合国事实调查团 ， 有些代表团表示同意该提案 

的一般要点， 虽然这件事在下几方面相当复杂：什么时候能够和应该游出调查Ü ,
以及取得接待国同意的问题。 有人回顾在联合国成立之初的那些年，安全理事会 

曾经设立事实调查团，那些调查 a 对安理会达成决定和减轻某些动乱地区的紧张局 

势有很大帮助。

6 5 . 有些代表敦促，在某些情况下应当更加强调事实调查团的有用性0 他们 

建议增加一条但书，内容可以是" 在适当和认为有用的情况下 "。 不能把更多地 

使用事实调查团本身当成目的。 必须切记 . 要取得有关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一个 

或几个接待国的同意。

6 6 . 有人表示，现在的某文由于没有区分各种可能的调查a , 所以就太不精确 

并过于含糊。 安理会以根据《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作出的非程序性夾定设立 

的这种事实调查旧是有拘束力的，并不 I f 要有关各方的同意 .虫然这种间意是十分 

可取的；这种调查闭绝不等同于秘书长派出去取得资料和查明事实的访问团，这种访 

问团才需要取得有关国家的同意。

6 7 . 还有人表示，只有安全理事会可以设立所谓的 "事实调堂 a " , 这样做的 

根据是宪章第三十四条，该条《慎地暇制了这种调査团的目的。 有人还强调指出， 

根 据 《宪 章 》规定，联合国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專有这种权力。 便 用 " 有关地区，，

- 词是在一定程度上查曲了宪章。



6 8 . 共同提案国的发言人解释说，这一段的原意是作出全面的规定，以涵盖由 

安全理事会设立的事实调查团和由秘书长派出收集资料的调查团。 它们认为，秘 

书长有权振出后一种调查团。 他说，经过对案文的调整，完全可以区分这两种情 

况 ，同时按照建议强调这种调查团的有用性，和各国同这种调查团合作的义务。 

" 有关地区 " 一词指的是地理区城，用词可以进一步改进。

6 9 . 在讨论(C)分段时， 有些代表团支持由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一 

项充分行使其权利，把某些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主张，但认为案文必须充分反 

映宪章的该项规定，并包括会员国把这种问题也提请大会注意的权利。 同样地， 

也表示支持秘书长根据第九十九条充分行使其权利，把某些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 

意0
7 0 . 有人表示应当小心避免给人这样的印象：根据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加第九十 

九条有责任或义务把某些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 他们强调这两条都是任意性的， 

会员国或秘书长都没有责任把这两条所述的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 在决定把问题 

提交安理会时，特别是秘书长，必须行使一定的掛酌行事权。 但 是 ，如某根据第 

三十五条第一项或第九十九条把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就应当及时提出，以增加安 

理会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 报据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任何会员国, 不仅是争端或 

局势的当事方，都可以把第三十四条所述性质的争端或局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而且不应当施加压力要会员国采取这种行动，而是应当记住有这种可能性。

7 1 . 有些代表团虽然同意案文的措辞应当小心，不使人以为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和第九十九条带有任何责任，但■方面却认为使人以为根本不存在把问题提交安 

理会的责任也是不率的。 另一万面有人回顾指出，这种责任存在于第三十七条所 

设想的情况之中；该条规定，如来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111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 

争端当事国如未能以第三十三条所示方法解决时，应将 i亥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

7 2 . " 充分行使 "一词意味着应当推动会员国或秘书长把某些问题提交安全理



事会对于这种主张有人表示严重怀疑o 首先，只有第三十九条所述最严重的争端 

或局势，才应当考虑提交安理会。 第二，把这种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不是为了提 

供资料，而是为了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 因此把这种旧题提交安理会时梦及极为敏 

感的因素，需要仔细考虑一切后果和所涉各项间题。 因此，特别是鼓励秘书长根 

据第九十九条尽量行使其权利似乎是不恰当和不切实际的。 实践证明，秘书长只 

在非常少有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权利，是明智之举。

7 3 . 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强调，（C)分段的用意，不是施加压力要会员国或 

秘书长分别根据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九十九条行使其权利。 这段案文的目的是 , 
对于会员国和秘书长在情况需要时行使这种权利表示政治支持和鼓场。 最后， 他 

指出，在案文中增添一句，说到根据第三十五条第一项把问题提请大会注意，似乎 

是合理的。

第二节

第 1 段

7 4 ，共同提案国发言人在提出第二卞介绍段落时指出，关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 

不公开外交接触的第二节是联合国防止冲突间题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然而也是最为 

敏感的方面。 本节所载的慨念同第节在许多方面相关，而且有时还有重迭之处。 

这是因为本文件采用了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办法。 辩论结束后，将对这一点重新加 

以审査。

7 5 ，第 1 段是关于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在进行这类接触时，有关各方特别是 

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必须采取极为通情达理的态度来剧■酌处理，而所采取的行动必 

须符合潜在争端各方的利益。 关于本段的开首语， " 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 并不是 

指秘密外交, 而是指旨在谨慎地协助潜在争端各方解决该争端的一种活动。 争端 

各方仅指同潜在争端直接有关的各方，而非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同这一间题有关或 

封这 一 问题感到关注的国家。 非正式程序和机密程序是不公开外交接触的基本组



成部分； 因此，这一活动主要涉及的联合国有关机构为安全理事会加秘书长。他 

还强调，该段所载的一切建议均立足于能够自由选择可以采用的手段来解决广泛意 

义所指的潜在争端。

7 6 , 有人认为，本段所载的慨念正确表明了在防止冲突领城应加以讨论的各个 

方面，而慨念的表达方式一般也狠有卷助。 所有各分段均指明了应进一步加以审 

议的方面，并叙述了过去曾经进行的》被核可的各项活动，但其措词仍须修改，并 

应力求更加明确。 有人着重指出，其中没有任何活动遗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 

定^
7 7 ， 一些代表团特别强调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必须更积极地参与非正式进程， 

以便防止潜在争端演变成冲突。 要满足这一需要，就不能单单依靠正式辩论、安 

理会会议》 《宪 章 》第九十九条；应当在诉诸正式途径之前即采取预防行动，而就 

目前讨论的目的而言，正式途径是不实用的途径。

7 8 , 另一方面，有人说，按照本段所载的建议去做，并无助于达成防止冲突的 

目的。 有人对文件的这一节持严重怀疑加保留态度，认为该段的用语不明确，有 

碍于各国自由选择可以采用的手段来解决其分坡，而所拟议的活动也透反了《宪 章 \

7 9 ， 关于第 1 段的开首语，有人指出不公开的外交接触要求具备保持机密、辦 

酌处理加尽可能灵活变通的态度，以求适应具体情現的需要。 应当避免过于一般 

化，不要妄求找到一种在一切情况下均最为适当的办法。 关于用语，有人建议不 

应 将 " 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 一词解释为秘密外交，而 " 预防性外交接触 " 或 " 审慎 

的外交接触，，或许比较妥当。 不过，男一种意见是， " 不公开 " 的 或 " 预 防 性 "
的外交接触均无法令人接受；这两个用语在国际法中找不到根据，而且会引起不同 

的解释。

8 0 , 若干代表强调了直接有关各方在不公开的外交接触中的主要作用；它们的 

合作是不可或跌的。 有人指出还必缴铭记住，不但可直接同各方进行接触，而且 

可通过中间人进行间接接触。有人还表示认为，该段应载入一种构想，以便安理会



按照这一构想通过非正式协商的办法，为促进就任何争端或局势而开始或恢复谈判 

或求助于其他和平方式。 其他一些代表团重申它们反对这些观点。

8 1 ，共同提案国发言人指出， " 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 一词是可以改动的，只要 

重点在于审慎性而非在于秘密性。

8 2 ， 关于 (a)分段，若干代表团认为，數励各 a 同安全理事会接勉，应当是指潜 

在争端的当事S , 因此应对 " 国家 " 一词作这样的规定。 有人说，虽然最好是所 

有有关各方均同安理会接触，但只要有一方进行接触，安理会即应开始进行不公开 

的外交接触, 并同其他各方进行非正式接触。 有人还提出了如何同安理会接触的 

问题。 有人提到可同安理会主席或其任何成员接触；总之，这一问题应由有关各 

方掛酌决定。 有人认为， " 尽 早 " 进行接触的规定过于死板，应改为 " 尽 快 ，’进 

行接触。

8 3 ， 一些代表团认为， " 如果适当，，…，…秘密同安全理事会接触 "的提法会产 

生以下的问题：如某机密性是一项标准要求，则安理会如何能在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成员不能不顾其本国利益，也 并 同 联 合 国 其 他  

会员国毫无联系。 此外，有人认为，安理会是一小过于正式的场合，无法保证机 

密性。 安理会只能通过举行经常为公开的正式会议这一途径来采取一种属于作决 

定性质的行动，而在这样的会议上是根本做不到保守秘密的理想要求的。 有人强 

调指出，秘书长应在不公开外交接触中发挥中心作用。

8 4 ，有人还提到安理会订出办法加非正式程序以便对潜在争端的当事一方所采 

取的办法作出反应这一点。 有人认为，除了订出办法和非正式程序，安理会还可 

建议各方采取非正式的途径和方式来解决潜在争端。 此外，有人认为使用 "订 出 ， 

和 " 程 序 " 二词并不恰当，因为这两个名词含有正式的意味。 措词应改为请安理 

会 "采 取 " 办法。 有人强调，用意是要数励安理会采取或调整其工作办法，以便 

有可能同愿意来接触的各方进行非正式接触。 最后，有人认为安理会就不公正的



外交接触订出办法和非正式程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不可能顶先毫无根 

据地规定非正式协商所要求采取的办法或程序。

8 5 ，有人指出 (a)分段的主要内容是可以接受的，但认为有必要加入更多的细节 , 
以表明虽然各国可自由选择解决其分彼的办法，但第三十三条所指的一类争端的各 

当事国如未能按该条所提到的办法解决时，则按照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将 

该项争端提交安理会。 在以较正式的方式将争端提交安理会之前，应鼓嚴安全理 

事会针对上述两种情况进行不公开的外交活动。

8 6 ，有人对 (a)分段提出了疑间加保留。 有人认为，不给各国自行解决其分歧 

的机会而追使它们立即同安全理事会接触，是不合理。 这种方式有碍于各国自由 

选择可以采用的办法来解决其分校。

8 7 ，共同提案圓发言人同意该分段开头部分的" 各国 "一词应指潜在争端各当 

事方，并表示也许可以把安全理事会订出办法加非正式程序这一点改为请安理会采 

取办法加非正式程序。 他另外又强调，完全无意激先规定所要采取的工作办法或 

程序，而是要确保安理会能有狠大程度的灵活性。

8 8 . 关于 (fe汾段加 (e)分段 , 一 些代表团强调秘书长在不公开的外交接触中的作 

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一作用是以其道德权威作为根据 , 而不仅仅限于《宪 章 》第九 

十九条所规定的范围。 秘书长最有条件同潜在争端各方进行秘密如审慎的接触。 

秘书长进行这一努力时必须取得各当事方的密切合作*3同意，并必须将其不公开的 

外交活动隨时秘密告知安全理 . 会。

' 8 9 ， 关于 (b)分段 , 有人说， 《宪 章 》第九十八条规定了一个基本范 ®,因而安 

全理事会应在这个基本范围内委托秘书长进行所设想的活动。 有人进一步指出，

这类活动实际上已经多多少少地在进行了。 男一方面，有人认为，如果有国家来 

接触，特别是如果有一方来接触，则敦促秘书长按任何特定的方式对接触作出反应， 

将是一小极其敏感的问题。 《宪 章 》第九十九条规定秘书长有权将某些问题提请 

安理会注意，但未规定秘书长应采取其他哪些行动，除非另外授权他这样做。



9 0 ， 关于 (c)分段 , 一些代表团认为该段所载的一旦秘书长"认为和平受到威胁 " 
则应主动进行接触的规定应予修改，因为是否存在对和平的威脉应由安全理事会来 

决定。 有人还认为秘书长在有关国家未同他接触即主动同这些S 家接触时，应小 

心行事。 秘书长必须掛酌情况，以免使有关各方难以采取或有碍于它们采取正在 

进行的其他办法来自行解决争端，并避免介入不在联合国权暇之内的间题，例如 

《宪 章 》第二条第七项所指的问题。

9 1 ，还有人指出，（e汾 段遭反了《宪 章 》 ，因为它访碍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加 

平是否受到威胁的独有权利，逾越了第九十九条所规定的秘书长在这一方面的权限。 

在安理会未作出决定时，秘书长无权进行任何接触或采取任何派防措施。

9 2 ，关于0))分段和 (e盼段之间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这两分段应予以合并，而 

且应重新确定其内容方向：新的一个分段应规定秘书长迅速作出反应，同有关S 家 

接触，提 供 翰 旋 或 采 取 他 可 以 采 取 的 其 他 非 正 式 手 段 ，尽力防止局势恶化。这 

种写法将使秘书长可以在潜在争端的一方来接触时或在秘书长认力适当时采取行动。

9 3 ，共同提案国发言人指出，（e汾段中提到的秘书长应主劲同有关国家接触这 

一点，并不是要为各当事方或秘书长规定任何有系统的规则或程序。 这小间题完 

全留给秘书长去掛酌处理。

第 2 段

9 4 。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人在介绍第二节第2 段时强调说，该段的构想涉及 

有关机构包括大会采取更正式和更公开的措施。 大会的作用规定于《联合国宪章》 

第十、十一和十四条，但不得抵触第十二条的规定。 用于防止冲突的建设性手段 

之一是鼓励并在适当情况下支持在区城一级进行达到这一目标的努力。 此外，这 

也表示有选择手段的自由，所有共同提案国对此都极为重视。 发言人进一步银调 

在第 2 段下提出的各项措施的其他动机：确保安全理事会采取迅速反应行动并鼓励 

秘书长充分运用《宪 章 》规定的职责。 发言人注，到关于该段不应按主要机构遂



一论述的建议，并说该段这样编写是为了方便工作组进行讨论。 工作組随后开始 

对 第 2 段的三小分段的每一分段进行小别讨论。

(a)分段

9 5 . 好几小代表固同意 (a)分段所载的主要意见。 其他一些代表团说，（a)分段 

的内容一般而言并不造成重大困难，但是其义字应该加以改进。 有人也强调，必 

须更突出应予安全理事会必要的行动自由， 以便參照每个案件的情况，来决定考虑 

采取何种猎施。 也有人 i兄，本分段没有说明一个局势或可能的争端原先是如何提 

到安理会上的。 必须阐明一个暇度的问题， 即什么因素促使安理会考虑采取该段 

所述的措施。

9 6 . 在这方面，一些代表认为，该分段应讨论因一常任理亭国杖反对票，致使 

安理会不能采取行动的情况；因此，应提到召开大会紧急会议的可能性。 另一方 

面，有人说，本事项应联系第 2 段 (C)分段加以考虑。

9 7 . 根据一种看法，（a)分段开头座增添三个分段，其中说明安全理事会：应研 

究时机，向直接有关的国家建议和平解决争端的适当办法，必要时包括解决条件； 

应考虑为了解决争端或局势， 使安理会本身成为有关国家参加谈判的论坛，或者应 

制定解决的准则或谈判的准则，并把这些准则建议给有关各方；应考虑利用时机， 

按 照 《宪 章 》设立附属机构来审议该局势或争端，并将审议结果报告安理会。

9 8 . 一些代表认为上述建议甚为弓I人 ，值得进一步加以阐明和讨论。 安理会 

制定广泛原则，作为有关国家寻求解决办法的构架，并审査这.些原则的执行情况的 

主张可能颇有价值，特别是，如果有关各万都參加讨论的话。

9 9 . 关于分段 ( i ) , 人们对它表达的一般概念表示支持，但是強调安全理事会在 

选择所列的行动时必须具有灵活性。 若干代表团强调，除 按 《联合国宪章》第七 

，作出决定的情况外，必须取得有关国家的合作并取得作为特派团、观察员或其他 

联合国旅驻方式接受国的同意。



1 0 0 .但是，有人对所用的义字不清楚、不明确表示怀有重大保留。 "翰旋特 

特 派 团 " 、 " 非军事观察贞 " 、 " 联合国派驻方式 " 和 " 可能友生冲突的地区 "等 

词的意义被认为是很含糊的。

1 0 1 . 至于分段（i l ) ,  一些代表认为该分段反映了成规惯例， 因此可以加强， 

一开始耽说安理会 " 应 " 考虑便用所述的办法。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采取维持 

和平行动和搬出视察货特浪团可能局势恶化，弁狙•碎有关国家就解决其争端的万式 

上行使其选择的自由。 而且，采取维持和平行动构成了在《宪 章 》第四十条之下 

采取的临时办法，不属于预防行动的适当范围。

1 0 2 . 根据一种，法 ，分 段 （i i i ) 应予加強，即建议安理会支持和鼓励区姨一 

级作出努力。 另一种智法认为，必须谨慎，以免安理会对所有这类努力自幼加以 

支持；主要的注意力应集中在发展合作联系上面。 较可取的办法是，让有关主权 

国家和区城组织作出明智决定，它们应有余地自行处理本区城事务。 还有人建议 

列入一个关于各会员国合作问题的单独分段，因为这对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有效行动 

都是必不可少的。

1 0 3 . 关于分段（i i i ) , 共同提案国的一位发言者同意应使 (a)段更明确地同 

现及安金理亭会与区城组织的关系上所起作用的《宪 章 》第五十二和五十三条的规 

定相符。 此外，他注意到对整段以及其分段所作的各种具体建议，并措出有关起草、 

定义、程序和形式等问题应在较后阶段更详尽地加以审议。

(13)分段

1 0 4 . 若干代表団对 (13)分段的一般慨念和要点表示同意。 它们认为，如果按照 

《宪， 》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授权秘书长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任 

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就明确表示，秘书长有权就这些事件收集资料。 

对于安全理亭会迅速处理这些事件来说，收集有关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 

面 ，一些代表团強调，0))分段应强调，秘书长须严格地在现行惯例和《'宪一章》有关 

规定的范 a 内，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地行使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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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 关于分段（i ) , 有人说，应阐明 " 收集资料 " ， " 特 滅 团 " 和 "可能发 

生冲突的区城 " 等词的确切意义，并应明确区别本分段的论题与第一鄧分第2 段(fc) 
分段的关于调査团的论题。 又有人认为, 收集资料应当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限范 

围，安理会决定对特定的争端进行调査，并可要求秘书长就此提出报告。 根据这 

种看法，分 段 U X 以乎回避了《宪 章 》，并且可能不当地迫使秘书长从事他可能认 

为不智的行动。

1 0 6 . 至于分段 U i ) , 有人建议 " 应被默励 " 这几个字可能是不必要的，或 

者应缓和其语气。 有人指出，秘书长虽然仅仅两度使用他在《宪 章 》第九十九条 

之下的权力，这并不表示他工作不够积极。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 " 随时酌情 " 
等字已提供了充分的伸缩性，特别是，如果把这些字样摆在该句的较后部分，例如 , 
在 " 局 势 " 两字之后的话， 也有人提到特别委员会 1 9 8 3 年 会 议 报 告 第 12  
段 ，其中人们对秘书长根据第九十九条可能作出的努力已表示支持和鼓励，虽然该 

届会议的讨论是在较广泛的前题下进行的。 还有人说，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可能 

发生冲突的局势有别于依照第九十九条要求召开会议，案文应更明确地把这小区别 

表示出來，

1 0 7 . 其他代表团认为，更改第九十九条的明确规定是毫无意义的；该条已经 

授权秘书长把事件提交安全理亭会，并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第九十九条所设想 

的程序应趣续作为例外情况，不应因为过度使用而减低其重要性。

1 0 8 . 共同提菜国的一位发言者在作答时注意到各方所作的建议，其中包括必 

须尊重秘书长的倡议和收集资料活动的彻底客观性。 关于分段（i i ) , 他同意可 

以修改该段，使其更符合《宪 章 》第九十九条，并应明确地区分提请安全理事会注 

意可能发生冲突的局势和依照第九十九条要求召开会议。 他认为，在需要安全理 

事会的同意由秘书长进行收集资料的任务和那些不需安理会的同意进行收集资料的 

任务之间是有分别的。



(C) 分段

1 0 9 . —些代表团对大会介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录示坚决支持，并认为在 

这方面 (e)分段是有用的，虽然其文字应改得更为精确。 有人强调，提案所反映的 

处理办法在《宪 章 》上有扎实的根糖，即第十、第十一和第十四条。 有人还提到 

大会第 3 7 7 A 号决议第五节（" 联合一致共策和平 " U 有人说，在这个领域， 

安全理事会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并不能起到全部的作用。 因此，有人建议 (C)分段 

应置于第二节第 2 段内较优先的位置。

1 1 0 . 有人建议 (C)分段可以列举大会可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该分段应以一殷 

性说明 一 一 例如目前载于分段 ( i)的文字一 - - 作为弓I子 ，接着叙述各种具体的可能办 

法，例如，尽快将潜在性冲突列入议程；尽快讨论该》项；在大会主席的指弓I 下， 

同有关各方进行後商，以期就斯谈判或采取预防冲突的其他和平方式；设立附属机 

构来审议某些特定的冲突；在 《宪 章 》第十二条第一项的限制范围内，向当事各方 

作出建议，其中包括建议采用谈判或其他和平解决的办法；提请安全理寡会注意可 

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按 照 《宪 章 》第二十条的规定，并在安全理，会没 

有履行其主零职责时，更好地利用紧急特别会议0 有人还提到大会可在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立法的作用，就象它已在非殖民化、人权和裁军领域发挥作用 

那样。 有人还建议增加一条关于各会员国合作问题的分段。

1 1 1 . 其他代表团则认为 (e)分段沾污了一份本应是极好的工作文件。 有人说， 

该分段由于文字不精确和弓 I人误解，因此没有适当地反映安全理，会和大会在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各自具有的权利。 有人建议说，或者应取消该分段，或者应 

使该段在关于大会权力的文字方面紧跟《宪章》的文字。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 

分段 ( i )内的 " 行 动 " 两字不符《宪章》的文字； 《宪章》一一特别是其第三十七条 

第二项 一 一 已清楚说明，应由安全理》会而不是由大会采取行动。 有人还提到A /  
AC. 1 9 8 / L .  2 5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其案文如下：



" m 将第八条乙款改为下文 :

‘大会于情况必要时，也可在秘书长收到安全理辜会依据九小 

成员国的赞成票提出召开此种会议的请求，或在联合国过半数会员 

国按照第九条作此表示后二十四小时内，召开紧急特别会议0 ’
第 九 条 （乙)款 ："(2)

(3)

" 将 ‘ 根糖第 3 7 7 A (V)号决议，的字样改为 ‘ 根据第八条（乙） 

款 ，字样。

第十九条：

" 将 ' 在第 3 7 7 A ( V )号决议所处理，的字样改为‘在宪章第十 

一条第二项所处理 ' 的字样。 "
有人指出，特别委员会仍然在受理这项提案。

1 1 2 . 关于分段（i i ) , 好几小代表团支持其中所载的慨念。 有人说， " 应 .... 
认 可 " 等字是不适当的，可以改为 " 应，…，…考虑鼓励 "。 此外，有人认为，在起 

草该分段时必须考虑到《宪 章 》载于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第五十三条第一项的关于 

安全理事会作用的各项规定。

1 1 3 . 共同提案国的发言者在作答时重甲了提案国的立场，即在《宪章》第十二 

条第一■项所作保留的范围内，大会可以发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 他同意 , 
按照第十四条的文字把英文本分段 ( i )内 " 行 动 " 两字改为 " 措 旌 " 可能是比较好的。 

此外，他认为该段应可以中性的用语提到召开紧急特别会议的可能性，而不及于细 

节。

第三和第四节

1 1 4 . 关于第三节，一♦代表团说， 它对该节的开首语和内容都无法接受。

1 1 5 . 工作组根掘共同提案国一位发言者的提议，决定特别委员会本届会议不进



一步讨论这两都分。 他说，共同提案国认为，各国晋遍支持工作义件的主要看法 

令人感到鼓舞，应作为特别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防止冲突问题的工作的基础。 他 

又指出，由于对工作义件（A/AC.  1 8 2 / L .  3 8 ) 所提出的极为有用的建设性意见， 

共同提案国相信未来有关这份文件的工作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1 1 6 . 在辨论的最后阶段，有人重申了委员会一些成员在几年前就制订和通过一 

项国家行动晋遍守则一事所拟订的提案。 一个代表团强调了国家在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方面的行为的重要意义，但保留其重新提出该提案的权利。 与此同时.，有 

人指出，在工作文件中载入有关国际行为的一节，是特别委员会审议预防冲突以及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其他方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郁分。

1 1 7 . 还有人指出，对頒防冲突问题的审议，不能局暇于有关联合国各机构职能 

的程序性措施0
1 1 8 . 此外还指出，大会根糖第 3 8 / 1 4 1 号决议，曾指示特别委员会优先考虑该 

项问题，并分配更多时间审议这项问题。 为了不辜负大会的期望，委员会应对这 

项问题运用更多的时间，并且归根结底，它应致力于加强本组织的作用，而不只是 

把自身陷于复诵《宪章》条敦的工作。

1 1 9 . 在另一方面，有人衰示认为特别委员会应严格遵循《宪章》、不应试图修

改或回避《宪 章 》的具体规定。 此外还指出，目前的工作义件只涉及委员会有关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规定的一个方面，而未来的工作必须概括这项问题的所 

有方面，粗括联合国各主要机构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会员国的地位、 防止 

核战争和改善国际气氛等问题。



三、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1 2 0. 按照本届会议升始时议定的工作日程（见 上 文 第 8 段 ），工 作 組 1 9 8 4  
年 4月 6 日至1 1 日举行的第7至第 1 2次会议继续就和平，决国家间条端问题速行工作。 

根据大会第 38/141号决议第 (b )P段和大会節8 / 1 3 揚决议第 3Cb)段 ，工作组第 7 、

第 8 、I T  O—和 第 1 2 次会议按照特另if委 员 会 1 9 8 3年届会达成的协议 " ，继续 

审议有关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的提案。 根据大会第 3 8 / 1  4 1号决议第 3 
(切H 段和第 3 8 / 1  3 1号决议， 3 (a)段 ，工作姐第 9 、第 1 1 和 第 1 2 次会议审议了 

题为 "为解决争端并防止国家冲突设立一个轉旋、调停与和解常设委员会 " 的工作 

文 件 所 载 的 提 案 。

A . 审议尼日利亚、 菲律宾和罗马尼亚向大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的题为 " 为解决争端 

并防止国家间冲突设立一4^轉旋、调停与 

和解借设委员会 "的工作文件的建议

报告员的说明

1 2 1 . 建议提案国的代表指出，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大会 

第 3 7 / 1 0 号决议附件）最后一段以及不结盟国家新德里会议通 过 的 《政治宣言》 

都认为必须加强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的作 用 . 这 项 建 议 的目的是要提高联合国的能 

力 .使之能够更加有效地、不拘源形式地采取行动，同各国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推 

动当事各方谈列解决，从而为国际争端和情势找到决办法， 提 议设立的委员会将从 

事防范外交活动 .防止争端和情况恶化- 为了澄清并确定建议的某些方面， 提案国代表团 

首先强调，遵 照 ÉT由选择方法的原则，争端当事国或者直接受到国除情势影响的国家 

的事先同意，是委员会审议每一具体案例的必要条件， 第二， 委员会不是一小常设 

机构，不设总部和秘书处‘ 委员会将是一小不花赛很矣奢金的体制，在安全理事会 

或者大会按照《宪 章 》第十二条播出建议后， 随时可供联合国机构利用. 会员国也



可主动或者同秘书长协商后利用委员会。 每一次发生具体案例时即组成该委员会。 

第三，委员会将是一♦附属机构，绝不是要侵犯安理会或者大会的权暇，也不是要 

改变安理会和大会的职权分配， 此外委员会是要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补充联合 

国其他现有机构的工作。 共同提案国宜布，准备提出一份文件，但不是取代已向 

大会提出的那份文件，而是要按上述各点澄清和解释那份文件。

1 2 2  一些代表团对审议中的建议表示赞赏，认为具有深远的意义，应该加以认 

真的分析。 它们认为，这项建议是《马尼拉宣言》的一项重要后继行动；它们一 

般表示支持一项旨在推动迅速并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和情势-防止其恶化为武装冲 

突，借以改善国际关系的倡议。 它们认为，提议建立的体制会有助于公平，决国 

嘛争端，有利于国家间的谈判，还能韻助防止连反国际法规范的行为，制止引起国 

际摩探或争端的情况。 这个体制在多边防范外交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 2 3 . 但是，对建议的某些方面有人提出限制、疑问或保留。

1 2 4 有的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没有效力，出于多方面的原 

因，不是一♦强制性的和解程序所能，决的。 它们还指出，设想建立的自动程序 

同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有矛盾，委员会的作用应该只眼于按照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 

决定、或者根据秘书长的提议，同各有关各方联系，表示愿意服务 . 它们还说， 

委员会的报告不应该包括有拘束力的决定，而是应该提出一些建议，促进有关各方 

的谈判；委员会应该是大会的附属机构，在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范围内补充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的职能， 委员会的活动应该注意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同停止武装侵 

略，撤出外国军队等其他国际法原则的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1 2 5 . 它们还指出，轉旋《调停与和解的程序是解决争端的一种灵活的形式，需 

要有关国家的事先同意，因此很难制度化。

1 2 6 . 此外，拟设的委员会同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之间的关系，应该认真 

研究。 委员会的职责同联合国现有断其他和平解决争端的机构的关系不十分明确。



委员会在体制上的地位也有疑问，还不明确它究竟是大会或安理会的一小附属机构， 

还 是 " 在联合国内 " 设立的一♦新的机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需要对《宪 章 》 

作出修 I  在这个问题上，第二部分第 7 段的措词含义不清，有改进的余地，

第二部分第 4 段也建议重新考虑，因为委员会不应该主动承接具体的案例，以免有 

损于政洽上的敏感问 .题* 还建议从第二部分第 8 段 C结尾句中删去 " 在有关各方 

的肯定下 " 等字， 提出需要澄清的方面还愈括委员会是常设性的还是临时性的， 

其决定属建议性质还是有拘束力的 .
1 2 7 . 这些代表团认为，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这项建议，澄清一切可能的疑点； 

提案国应进一步阐述和说明建议中的意见。

1 2 8 . 另一些代表团对建议的意图表示赞同， 这样的意图完全符合加强和平， 

决争端原则效力的需要，完全符合《马尼拉宣言》的提法》 然而问题在干这个新 

的体制是否比现有的机构更加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果》 在这一点上，应该有几分保 

留和疑问，因为这项新建议的优点还有待证明， 这项建议可以从正反两面来评价， 

所请反面，是指它不得有损于《宪 章 》所建立的体制，不得对其产生法律影响或者 

造成其程序困难；所请正面，是指建议中应该有一些目标胜过以前的程序， 应该 

鼓攝提案国从正面澄清建议， 提案国口头说明的三点是稳、妥恰当的。 但是，有 

的代表ü 认为，拟设的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任何新酌体制；特别由于委员 

会组成的普遍性类似于大会， 其某些权力类似于安全理事会，因此，设立这样一个 

委员会 , 可能扰乱《联合国宪章》主要机构的职能， 拟设的委员会在防止冲突方 

面的作用也不明确。

1 2 9 . 这些代表团还指 i Ü , 拟设的委员会应该是一•♦比较小的机构，不应该象最 

初建议的那样实行普遍参加，委员会应该是特设性的，不是经常性的，不过程序本 

身可以常设* 应该拟订指导方针或议事规则》 虽然当事国的同意具有决定意义,

但是，应该赋予委员会某种自发办法，因为时间往往不允许等待当事国同意采用这 

一程序， 以前的体制作用不大的原因， 应该加以研究。 有些这样的体制可以更



新 ，可以纳入这一新的体制。

1 3 0 . 这些代表团希望能尽快分发对这项建议的书面订正。 对于建议的现有案 

文 ，它们指出，关于设立一个特别厅的第二部分第8 段 a 分段不明确，这个特别厅 

的成员还不确定， 第二部分第 8 段 e 分段提出 " 一致接受的标准和国际法则 " ， 

这个慨念不清楚。 另外，建议设立的是一♦ " 轉旋 - 调停与和解 "小组，有关委 

员会的提议和建议适用法律的慨念，更适合常设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 .各方的平 

等和公平的观念才更符合拟设的委员会的一般目的。

1 3 1 . 还有一些代表团完全不同意审议中的这项建议  ̂ 它们感到遗憾的是，虽

然已经宣布这项建议有新的书面案文，但是至今尚未提出。 因此，它们只能对经 

过口头说明的初步案文作出评论。 它们认为，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再设立一个新 

的体制，并没有必要，可能会损害现有机构的效力。 联合国现在的体制完全足以 

胜任 . 这项建议是人为地提出的，不是根据目前 发 展 国 际 关 系 的 实 际 需 要 在  

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没有有效的政治决心去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上述建议 

的先决条件，是各国要采取有效的措族，以期避免核灾难，改善国际气氛，并在物 

质 . 法律和政治方面为世界持久和平作出保障。 这些代表团认为， 《宪章》包括 

了 一种充分发展和灵活的解决争端的办法，使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发挥一种特别的 

作用， 这一建议是要改变这一作用，要求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在和#解决争端方 

面负起连大会本身都不具有的权限，例如调查争端或情况（实地调查）的权力。 

因此，这项建议如果得以通过，就会连反《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十二条，还会 

打乱大会> 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权力分配。 提案国关于委员会必须得到当事国 

同意方能干预的说明，不能令人信服》 这并没有完全排除自动或自发体制的概念 , 
这样一种体制不但访碍安全理事会特权并影响安理会行使职责，而且还透背了自由 

选择方法的原则。

1 3 2 对于讨论中提出的疑问和保留，提案国解释说，这项建议绝不是要修订 

《宪 章 》提议设立的机构是附属性的，通过将要建立的常设程序，每一次发生具体



争端时都重新组成。 拟设的委员会的任何决策对争端当事国或者受情况影响的国 

家都没有拘束力。 国家没有解决争端的政治决心，这是一♦现实的问题，但是不 

能成力妨碍寻求和平解决争端有效办法的缕脾石， 至于现有的体制，提案国指出， 

开展一场往往是争论不休的辩论，然后由安全理事会对争端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常 

常只是作一番谱责，而且不予执行，这不能算是有效地解决争端。 现在提议设立 

的机拘将是一小附属机构，只要联合国各机构认为适合，争端当事国也同意，就可 

以协助联合国机构开展活动，推动谈判达成和平解决。 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国 

际关系中的信任气氛圃然报重要，然而，设立一个和平，决争端的有效体制，就是 

促进信任的一种途径， 这项建议不是要抛开现有的体制„ 秘书长最近的两次振 

告已经指出，必须改进现有的体制， 建议并不企图忽视安全斑，会的职能，也不 

想速反《宪 章 》。 在许多情况下，将是由安全理事会来建议组成这个委员会，

在评论这项建议同《宪 章 》之间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宪 章 》的所有条敦，不能 

只挑出几表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过去都经常设立附属机构，并没有认为是速背了 

《宪 章 》。 只要安理会着手处理某一具体争端，委员会就可以停止活动。 此外， 

一■旦该委员会经大会建议设立后，按 照 《宪 章 》第十二条的栽，定 ，它就不得提出建 

i l  该建议案文没有任何赋予委员会实地调查职能的内容，而将由有关各方自己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事 实 不 应 该 人 为 地 曲 解 这 项 建 议 ，而应该着眼于将来，对此进行 

审查。

B . 继续审议关于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

争端手册的提菜

1 . 特别委员会的结论 

1 3 a  特别委员会在其第 7 8 次会议期间协议如下 :



(a) 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

1 。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是：大会应责成秘书长在下列纲要的基础上，考 

虑到特别委员会辩论过程中所表示的霉见，编写一份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 

册草案。

2 。秘书长应同联合国会员国常驻代表团成员中负责人员代表小組定期进 

行嗟商，以协助其完成这一任务。

3 。秘书长应于在稍后阶段将手册草案提请特别委员会通过以前，向该委 

员会下届会议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纲要

导言：手册的目的和特点

促进国家间争端的和平解决；

增进对国际法的尊重；

协助各国选择和应用各种程序； 

以国家间争端为限；

严格依据《联合国宪草》编写； 

说明性质，并非法律文书； 

实际而具体，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原则

( 1 ) 《联合国宪章》；

( 2 ) 大会宣言和决议；

( 3 ) 合理而有关的原则；

( 4 ) 选择办法的自由，



谈列和协两；

调査；翰旋；调停；和解；

仲裁；

司法解决；

诉诸区械性机构或协议；

其他方法。

三。 《联合国宪草》规定的程序：安全理事会的首要作用；大会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其他各主要机关的作用

四。 .其他国际文书规定的程序

附件

索引

书目

2 . 报告员的说明

( a ) 工作组内进行的工作

1 3 4  关于拟编的手册，工作組收到了秘书长报糖大会第 3 8 / 1 3 1 号夾议第4
段所载的要求而编写的％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可能包括的内容的别步大纲" 
(AXAC. 1 8 2 / X  3 6 ) 。 工作组还收到了法国在特别姿员会1 9 8 1 年届会期 

间提出的题为 " 和平解决争端手册大纲草案" （A/AC。1 8 2 / L  2 4 )  的工作文 

件 ，以及安员会 1 9 8 3 年届会夫于该工作文件所表示的意见摘要。 此外，工 

作组还收到了法国提出的题为" 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的研究大纲 " 的工作 

文 件 （A/AC。1 8 2 / L  3 7 )  „

kl



1 3 5。 讨论集中于两点，即一方面是拟编手册的编写办法和内容，另一方面 

是编写手册的方式。

1 36。 所有代表团都表示支持草拟一份和平解决争端手册的霉见。 人们认 

为这项工作是增强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和加强国际和平的一种办法。 有人进一步表 

示感见说，范围广泛的现有办法和机构以及如何就任何特定的办法和机构开始工作 

而提供具体的情报，将有助于备个国冢，特别有助于小 I I I , 因为它们不具爸设立已 

久而经验丰富的法律部门。 许多代录团强调指出，手册不应成为重复现有国际法 

条约的理论性文件，而应面向实践。 另一■种晋逼的意见是，手册的目的不在于成 

为一种法律文件，因此将不会使国家受到任何约束。 有人指出，手册的目的，并 

非在于提醒各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或在这方面为它们规定新的义务，而是 

在于促进它们履行现有的各项义务。

1 3 7。 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手册主要的依据应是作为国际法主要来源的 

《宪 章 》。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純粹地重甲《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将达不到任 

何有益的目的。

1 3 a  关于手册的范围，晋織一致认为只应涉及国家间的争端。 一些代表 

团认为，手册的重点应是第三十三条所指的那类争端，即其继续发展可能危及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那些争端；要 想 将 经 财 政 和 两 业 争 端 都 包 括 在 内 ^|：行不通的。 

另一些代录团认为这一限制性办法是错误的。 此外，这种办法难以编写一本如实 

描述性的手册的主张相一致，而且就忽规了一个爭实，即要使国家间能进行和平合 

作 ，就需要解决所有的争端。

1 3 9 . 晋遇的意见是，为了确定使用手册的鹿定法律范围，开始的一章应直 

新提出所有有关的原则。 除了和平解决争端这一原则本身以外，在这方面还应提 

及其他有关的原则，其中特别包括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国际夫系上的 

诚 ;t 摩则，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不干 : 国家内政的原则，互利原则以及争端各方 

可自由选择它们认为最适合解决其争端的办法的原则。 在这方面有人提请注， 

《宪 章 》第三十三条、并指出该条所指的 " 其他办法 " 包括嗟兩和翰旋在内。



1 4 0。 一些代表团指出，在不访碍自由选择办法原则的情况下，手册应协助 

各国选用满足它们要求的最佳办法，考虑的角度是效率和花费的大小并应取决于它 

们是否希望以法律还是以公道作为解决争端的基础，希望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是有拘 

束力的还是无拘束力的。 另一些代表团在这方面表现出有些谨慎：它们强调指出， 

向各国提出建议，将担负过多的责任；平等地对待所有现有办法的中性办法则最为 

适当。

1 4 1 . 对和平解决争端各种个别办法的一些具体露见中，有一条认为严肃的、 

建设 f生的公平的谈判，可提供解决国际争端最有效和灵活的办法。 有人进一步指 

出，只有富有内容的谈判才有实效。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由第三方解决争端的办 

法 ，特别是仲裁和司法解决的办法，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所有当事各方的利益。

1 4 ^  在现有的机构中，一些代表团突出了安全理事会。 在这方面有人回 

顾指出 ，1 9 4 6 年以来联合国受理的 1 5 0 多起争端中，有 7 5 % 提交了安全理 

事会； ffô这 1 3 0 起争端中，尚未得到解决的只有十来起。有一个记录是值得对安 

全理事会颇有意见的人加以深思的。 此外还有人提请注意大会根維《宪章》第十 

四条所起的作用。 一些代表团还进一•步强调了国际法院的作用。

1 4 3。 所有代表团都强调指出，对和平解决争端的种种办法和机构的巧用方 

法的说明，应依据国际惯例和经验。 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应表明每一种办法和机 

构的使用频度和效用。 有一个代表团提出警告说，只有符合《宪 章 》的惯例，才 

应予以考虑。

1 4 4  较为技术性的意见包括：认为手册应在附件中提供诸如标准仲裁协定 

等文件样本的韋见，认为为简要起见应提供参考材料而不提供全文的意见，以及认 

为手册应定期补充新材料的建议。

1 4 5。 关于手册的编写安排，已设想了种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但一般的意见 

认为应由秘书处进行茶本工作。 一些代表团赞成从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些



会员国代表組成一个小组，定期指导秘书处执行这项任务。 另一些代表01提出或 

许可以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由秘书协助他进行工作。 还有一些代表团建议，手 

册应由秘书处协助特别委员会编写。

1 4 6 . 法国代表主持进行了非正式协商，结采工作组达成了一些结论；这些 

结论载于上文第1 2 3 段。

m 特别委员会内进行的工作

1 4 7 .特别委员会第7 8 次会议核准了上文第1 3 3 段所载的工作组的各项结论。 

在同一次会议期间，好几小代表团指出，它们对于手册大纲(b)郁分第三节的标题不 

完全满意，因为它们认为这一标题没有适当地反映出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 

际法院的作用。 还有代表团说，手册不应保留该节的标题。

1 4 8 .在同一次会议上，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发了言；发言中除其他外指出了秘 

书处应在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期间将工作的进展以及在现有资源限度内执行任务时 

可能遇到的种种因.难告知特别委员会。

149. 一些代表团指出，按照它们的理解，编写手册的工作将不会涉及额外的经 

赛问题。 这些代表团中有些还认为，秘书处不仅要向特别委员会提出一份工作进 

度报告，而且要提出届时已兒成的手册的一些部分，以便委员会对其进行宙议并作 

必要的修订。

1 5 0 .另有一些代表闭强调指出，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所提出的一些间题属于大 

会的职权范围之内，而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是向大会提出的。 此外，对于就上文所 

述的有关特别委员会核准手册编写工作方式的协议的解释，它们持有不同意见。



四，联合国现有程序合理化

A . 特别委员会的结论

1 5 1 .特别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如下：

对于大会各届会议的议程，应在同有关代表团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后将相关的项 

目并为一类或合并，以求尽量便其简化。 •
应在适当时把具体项目提交联合国其他机构或专门机构审议。 会员国要求大 

会讨论某些项自的权利应予以完鉴保留。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附件五第2 8 段中的建议，大会应确保尽可能不将同一间题 

或某一间题的同一方面交付一小以上的主要委员会审议，这项建议应得到更充 

分地实施，除非其他委员会宙议中的问题的法律方面有必要征求第六委员会的

意见。

总务委员会应当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第四十二条湘第3 4 / 4  0 1号决定第 1和 

第 2 段 下 用 ，定期宙查大会的工作并作出必要的建议。

各生要委员会主席应该根糖经验，主动提议将类似的项目并为一类以便就拉些 

项目进行一次总辩论。

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应向委员会提议在适当的早期截止每一项目的发言报名。

议定的工作计划应受到算言。 为此，会议应在排定的时间开始，并应充分利 

用会议时间。

每一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应定期宙査工作的进展，必要时应建议采取适当的措 

施 ，确保工作如期进行。

讨论中认为，有关代表团的同，不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C



谈判的程序，应当细心加以选择，以便切合特定的主题。

秘书处应提供充分的会议设施，以便进行非正式协商。 *
各附属机构的任务应细心加以界定，以便避兔工作发生重叠或重夏。 大会还应 

足期审堂其附属机构的效能》

决议应尽可能清楚明确。

B. 报告员的说明

152.工作组按照上文第 8段提到的决定，一开始工作即审议 "联合国现行程序 

合 理 化 "专题，并 自 1984年 4月 2 曰起至 2 6 曰就本专题举行了 8次会览

153.关于本专题，大会第 38/1 41号决议第 3(0段，请特别委员会 "完成其目 

前为使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而进行的工作， 以便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其结论 " 。

154.应予指出，特别委员会在其1983年会议上，按照大会第 37/1 14号决议 

第 5(c)段所载的请求，审议了会员国就本问题所提的提案，并以菲律宾和罗马尼亚 

编制的清单草案（A / A C . 1 8 2 / W G / S 9 ) " 作为其工作的基础。 有关提案载于 

下列各国提出的工作文件内：墨 西 哥 （A / A C . 1 8 2 / W G / 3 ) 罗马尼亚（A / A C。 

182/WG/13) 大不列翔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AC.182/WG/14) 法

国 （A/AC . 182/WG/15) ^  (A/AC. 182/WG/16) 2。，菲律宾（A/AC.
1 8 2 / W G / 1 9 ) 美利坚合众国（A/AC.182/WG/28 和 Add.l ) " , 墨西哥 

和薛尔瓦多（A / A C。182/WG/25) 希 腊 （A/AC . 1 82/WG/26 ) " , 罗马尼

亚和土耳其（A / A C 。1 82/WG/27 ) " , 埃 及 （A/AC , 1 82/WG/52 ) " , 法国

讨论中认力，这项建议无第涉及任何经赞的问题，因此核准时要遥守这一条 

件。



(A/AC . 1 82/WG/53 ) 和南斯拉夫（A/AC . 1 82/WG/54 和 Corr . 1 ) g® 委 

员 会 报 告 第 1 7 至第 2 1段载有 1 9 8 3年会议的工作成果。

155.工作姐在 1 9 8 4年会议上，决定从上次会议停止审议之处即(f)节开始，

重新审议上文第 1 5 4 段提到的清单草案（A/AC.182/^G//39), 工作组审议 

了 "决策程序和决议的执行"、 "会议的掌握 "、 "会议主持人员 "、 " 附属机构 " 
和 "秘 书 处 "。

156.按照辩论的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向工作组提出了一些非正式文件，其中 

以原有或经修订的形式，载有他认为能够获得普遍接受的各项提案。

157.工作组根据上文第1 5 3 段所提的任务而进行的工作，反映在上文第 1 51
段内。

158.在辨论结束阶段，曾提请注意载于提案清单内由菲律宾和罗马尼亚提出的 

一 项 提 案 , 其案文如下：

" 大会应按照本身的程序，监督其本身决议和其他决定的实际执行。 "
在后一阶段经口头修正如下：

" 大会应当根据情况不时评价其过去的决议和决定的效力， "
159. — 些代表a 支持这項提案的最权案文，方一些则赞成订正案文。 但是对 

而种案文都有反对意见。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60.男外还提请注意其他一些据认为以后值得进一步，议的提案，即：

" 大会某一委员会如考虑将其议程上某一项目送交一委员会审议，须经 

该委员会主席与该项目拟送交处理的委员会的主席进行协商，以确保后者能认真 

审议此一■项目。 " "
"议程项目应当在现有附属机构或在特设工作组中所有有关国家直接参加 

下进行深入讨论，力求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向大会提出能为一般接受的具体 

结论和解决办法。 "



"在可能情况下，座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或至少应有足够的多数赞 

同，以便不但使这些决定具有道义上的力量，而且使其有落实的可能性。 "
"应在大会议事规则内列入寻求协商一•致意见的慨念

总务委员会应在大会下届会议开幕之前对与其有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审议， 这样， 

它将利用其经验和专门知识，对其后的总务委员会提出各项建议，为大会下届会议 

进行可能的组织和合理化工作， "

161. 一些代表团认为，特别委员会应在适当时候讨论联合国程序合理化的问 

题 ，其中包括上述各项提案， 它们保留重新提出已在特别委员会内讨论但尚未速 

成协议的各项提案的权利。

162•男有一些代表团指出，这个问题属于大会的职权范围，并强调指出，它 

们认为上文第 1 5 段的结论是大会第38/141号决议第 3段(C)分段规定的这个专题 

工作的最后结果。

有人建议作如下新的提法，但有一项谅解，即将在稍后阶段再审查大会议事规则 

内协商一致意见定义的可能性：

'‘在不访碍《联合国宪章》关于表决的规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 

意见方式通过大会各项决议和决定， 以此，应使各会员国尽可能广泛地参加非 

非正式协商。 "
“在不妨碍《联合国宪章》关于表决的规定的情况下，应作出种种努力， 

由所有有关国家直接参加，通过非正式协商，或在附属机构或特设工作组内， 

争取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这将有助于大会通过可获普遍接受因而也更有可 

能获得实施的各项结论和解决办法。 "



2 2

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3 4 , 第 A/38/674 
号文件 .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补 编 第 1 号 》 （a / 3 7 / I  ) .

《同上 ， 第三千八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38/33 } .

A/38/343 , 附件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36/33 ) , 第 3 (3 9 
段-
委员会 1 9 8 4 年届会成员名单，见 A / A C . I S Z / M ï ' . g 和 corr .1 .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36/33 ) , 第 7 段 .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号 》 （A / 3  7 / 1  ) ; 以及《同上，第三十 

八届会议，补编第 1 号 》 （A / 3 8 / I  ) .

义同上， 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38/33 ) , 第 0 段.

《同上》，第 1 2 段 .

《同上》第 1 0 9 段，

A / 3 8 / 3 4 3  , 附件 .

案文的附本，见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36/ 
33 ) , 第 3 0 9 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38/33 ) , 第 I I 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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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三千四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 A / 3 4 / 3 3  ) , 第 1 7 段.
《同上》，第 1 6  段，第 5 、 1 3 、 1 7 、 2 1 ,  2 5 ,  2 9 、 3 2 ,  3 4  和
3 7 分段 -

《同上》第 4 1 、 4 4 、 4 7 ,  5 1 和 5 3 分段 •

《同上》第 5 5 分段 .

《同上》第 6  3 ,  6 6 ,  6 9 ,  7 2 和 7 5 分段 .

《同上》第 7 8 分段 .

《同上》第 8 6 、 8 9 和 9 1 分段 .

《同上》第 9 3 分段 .

《同上》第 2 2 分段 .

《同上》第 4 0 分段 .

《同上》第 4 8 分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庙会议, 补编第 3 3 号 》 

案文 见 （A / 3 8 / 3 3  ) , 第 2 I 段，提 茶 （3 0 ) •

《同上》，提 案 （3 1 ) .

案文见对提案（1 .5 ) 的说明内载列的备选提案， （《大会正式记求，第三 

千八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 / 3 8 / 3 3  ) , 第 2 I 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 补编第 3 3 号 （a / 3 8 / 3 3  ) •

《同上，第三千四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A / 3 4 / 3 3  ) , 第 I 7 段，第

3 分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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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 （A / 3 8 / 3 3  ) , 第 2 1 段，提案 

( 3 0 ) .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A / 3 4 / 3 3  ) , 第 1 7 段，第 3 
分段 .

《同上，第 三 十 届 会 议 ，补编第 3 3 号 》 （A / 3 8 / 3 3  ) , 第 2 1 段，提案 

( 1 5 ) 的备选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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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取联合国出坂物

联含国出饭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JL0aI«Jl o l j < J < N a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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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 O W  T 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 ations publications m 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 r write to: United N ations, Sales Section , New York o r Geneva.

CO M M E N T  SE PR O CU R ER L E S PU B LIC A TIO N S D ES NATIONS UN 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 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 onde entier. Inform 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 O J iy M H T B  H 3 A A H H a  O P rA H H 3 A U ,H H  O B T b E A H H E H H Ï^IX  H A U M H
I Î 3 f l a H H H  O p r a H i i s a i i H H  0 6 T > e f l H H e H H t > i x  H a i ^ H H  m o ^ c h o  K y n H T b  b  k h h j k h i j x  M a r a -  
3 H H a x  H  a r e H T C T B a x  b o  s c e x  p a H o n a x  M H p a .  H a B o ^ H T e  c n p a B K H  0 6  H 3 A a .H H H x  b  
B a ï u e M  K H H H C H O M  M a r a s H H e  n n n  n H u i H T e  n o  a a p e c y  : O p r a H H 3 a u H f l  0 6 T » e f l H H e H H t i x  
K C a u H H ,  C e K q H H  n o  n p o A a ^ t e  H 3 A a H H H ,  H t , K ) - H o p K  h j i h  > K e H e B a .

C O M O  C O N SEG U IR  PU B LIC A C IO N 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â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 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 Naciones U 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 ue va Y ork o G 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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